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学科研用笔记本电脑配备及管理办法

（校政发〔2015〕41 号）

为改善教学条件，适应互联网下优质教学资源进课堂，迎接幕课教育革命，灵活运用

混合教学模式、翻转课堂和微课程等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，

学校决定给任课教师配备教学用笔记本电脑，为加强对教学科研用笔记本电脑的管理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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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负责到期配发工作。

12．笔记本电脑配备到位后，学校将严格控制用公款购买笔记本电脑（特定学科对笔

记本电脑要特别要求的科研用电脑除外）。

13．在笔记本电脑的一个使用周期内，对符合发放对象的教师如未领用学校配置的笔

记本电脑且完成了教学任务者发放 500 元/年的租用费（按年发放）。此费用由人事处造表，

计财处负责经费发放。

14．非学校正式职工的外聘教师的笔记本电脑由课程承担者自行解决。

15．本办法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国资处负责解释。

16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
